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贯彻落实《市场

监管总局推进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追溯

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为贯彻落实《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推进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

追溯的实施意见》(国市监质监规〔2024〕6号,以下简称《意见》)，

强化重点工业产品全过程质量安全风险防控，促进产品质量水平

提升。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认真落实《意见》要求，全面开展辖区

内重点工业产品生产、销售单位落实质量安全追溯工作。到 2024

年底，对电线电缆、燃气器具、电动自行车、冷轧带肋钢筋等 9

类实施生产许可证、强制性认证管理的重点工业产品开展质量安

全追溯。到 2025年底，对所有实施生产许可证、强制性认证管

理的产品开展质量安全追溯。到 2027年底，对生产许可证、强

制性认证管理以外，涉及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并有强制性国

家标准要求的重点工业产品开展质量安全追溯。

二、工作措施



（一）摸清底数。充分利用省局“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

理平台”开展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的生产销售单位排查，

摸清辖区内生产销售单位情况，对第一批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

追溯清单和实施生产许可证、强制性认证管理以及执行强制性标

准的生产、销售单位分类别建立质量追溯企业的电子档案数据

库。

（二）规范数据。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按照《意见》统一的

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追溯通用数据要求，明确追溯数据内容、

赋码途径、公开权限等。生产销售单位自主选择任一种能实现质

量安全追溯并与追溯平台实现对接的追溯方式，及时联系技术平

台,取得技术支持，与追溯平台实现对接。

（三）狠抓落实。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将生产、销售单位开

展质量安全追溯工作与监督抽查、生产许可获证企业证后监督检

查、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一起抓，服务、指导、督促重点工业

产品生产销售单位开展质量安全追溯工作。

三、工作要求

一是加强检查。开展对重点工业产品生产销售单位落实质量

安全追溯工作检查，检查生产单位是否按要求注册登录平台，是

否如实填报生产单位基本信息、产品信息、流向信息等产品质量

安全关键信息；销售单位是否通过扫码查询等方式查验重点工业

产品信息，并按追溯通用数据要求将重点工业产品进货和销售信

息归集至追溯平台。



二是加强宣传。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网络新媒体等

渠道加强质量追溯工作宣传，引导消费者选择使用有效追溯的产

品，生产销售单位抓好贯彻执行。

三是及时总结。加强相关工作情况的收集汇总，分析总结经

验成效、存在问题和对策建议，及时报送工作存在问题和好的做

法。

联系人:质量监督处 彭柱文 0871—62315609

附件：1/《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推进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追

溯的实施意见》

2/《市场监管总局质量监督司关于建成上线全国重点

工业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监管端)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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